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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存在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证券代码：300710 证券简称：万隆光电 公告编号：2025-045

杭州万隆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

一、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

杭州万隆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正在筹划发行股份及支

付现金购买浙江中控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控信息”）控制权，拟

同步收购其他股东所持中控信息股份，并募集配套资金。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

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，经初步测算，本次交易

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不构成重组上市。

鉴于上述事项存在不确定性，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，避免对公司证券交易造

成重大影响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，经公司申请，公司证券（证券简

称：万隆光电，证券代码：300710）自2025年12月4日（星期四）开市时起开始

停牌。

公司预计在不超过10个交易日的时间内披露本次交易方案，即在2025年12

月18日前按照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——上市公

司重大资产重组》的要求披露相关信息。

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交易方案，公司证券最晚将

于2025年12月18日开市起复牌并终止筹划相关事项，同时披露停牌期间筹划事项

的主要工作、事项进展、对公司的影响以及后续安排等事项，充分提示相关事项

的风险和不确定性，并承诺自披露相关公告之日起至少1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

产重组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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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本次筹划事项的基本情况

1、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

公司名称 浙江中控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717612610R

成立日期 1999年 10月 24日

法定代表人 赵鸿鸣

注册资本 15,000万元

公司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（非上市）

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 352 号 2号楼 23-25层

经营范围

一般项目：信息系统集成服务；技术进出口；计算机系统服务；软件

销售；软件开发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

转让、技术推广；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；智能控制系统集成；计算

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；轨道交通运营管理系统开发；数据处理服

务；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研发；园区管理服务；住房租赁；物业管理；

创业空间服务；规划设计管理；信息咨询服务（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

服务）；工程管理服务；环境保护监测；环保咨询服务；自然生态系

统保护管理；数字文化创意内容应用服务；交通设施维修；电气信号

设备装置制造；交通安全、管制专用设备制造；电气信号设备装置销

售；智能水务系统开发；电气设备销售；网络设备销售；轨道交通通

信信号系统开发；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制造；轨道交通专用设备、关键

系统及部件销售；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；高铁设备、配件销售；

轨道交通工程机械及部件销售；铁路运输基础设备销售；安全技术防

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；市政设施管理；水利相关咨询服务；水资源管

理；物联网应用服务；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；网络技术服务；互联

网数据服务；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；衡器制造；衡器销售（除依法

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许可项目：

建设工程设计；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；建设工程施工；互联网信息服

务；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；公路管理与养护；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

务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

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）。

3、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

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标的公司控制权，其中杭州汇格企业

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宁波云吟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和杭州智

格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合计持有标的公司53.0397%股份，上述股东已

签署《股份收购意向书》，其余股东的交易意向尚在协商中，最终确定的交易对

方以后续披露的公告为准。

https://aiqicha.baidu.com/company_detail_482252260373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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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交易方式

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中控信息控制权，并募集配套资金。

本次交易尚存在不确定性，最终交易方式、交易方案以后续公告的重组预案或重

组报告书披露的信息为准。

4、本次收购的意向性文件

公司已与交易对方杭州汇格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宁波云吟企业

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和杭州智格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签署了《股

份收购意向书》，约定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其持有的中控信

息股份，取得中控信息控制权。公司拟同步收购其他股东所持标的公司股份，进

而确定本次交易对方范围。最终价格由公司聘请的符合证券法规定的评估机构出

具的评估报告结果为定价依据，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。上述协议为交易各方就本

次交易达成的初步意向，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将由交易各方另行签署正式协议予

以约定。

三、停牌期间安排

公司自停牌之日起将按照相关规定，积极开展各项工作，履行必要的报批和

审议程序，督促各方积极推进相关工作，按照承诺的期限向交易所提交并披露符

合相关规定要求的文件。

四、必要风险提示

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，交易双方尚未签署正式的交易协议，且本次交易

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，并经相关有权监管机构批准后方可正式实

施，能否实施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

五、备查文件

1、经董事长签字、董事会盖章的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申请表》；

2、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《股份收购意向书》；

3、交易对方关于不存在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-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

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》第十二条情形的说明文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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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。

特此公告。

杭州万隆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年12月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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